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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建档立卡贫困户医疗补偿回补项目

立项暨下达资金分配意见的通知

县人社局、县财政局：
伊川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《关于申请我县建档立卡贫困户医疗补偿回补资金的请示》（伊人社〔2018〕143号）收悉，根据我县脱贫攻坚医疗保障工作实际，经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研究同意，现将2018年建档立卡贫困户医疗补偿回补项目予以立项批复，并将资金6324789.47元予以下达。同时提出以下要求：

县人社局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医疗补偿回补项目的主管单位，负责建档立卡贫困户医疗补偿回补资金的审核、发放、监管及资金使用管理等工作，及时协调解决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，确保资金安全有效发挥效益。

本批资金纳入《伊川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使用管理办法》（伊政办〔2017〕27号）管理，实行专款专用，严禁以任何理由挪用、截留和挤占资金。
项目实施完毕后，请按照伊川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《关于印发<伊川县财政扶贫项目全流程管理制度>的通知》（伊脱贫组〔2017〕185号）文件规定，建立项目台账、规范整理项目资料。
本批资金纳入《伊川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使用管理办法》（伊政办〔2017〕27号）管理，实行专款专用，严禁以任何理由挪用、截留和挤占资金。

县财政局在收到本文件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将资金安排到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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